
因为公司少缴社保费
用， 工伤职工提出离职

2017年 4月 21日 ， 郑 宏 奎
（化名） 入职一家配件制造公司，
岗位为操作工。 双方签订的3年
期劳动合同约定， 郑宏奎的月工
资为1400元+绩效工资。 合同到
期后， 双方续签劳动合同期限至
2026年4月21日 。 可是 ， 自2018
年9月至2024年5月期间公司存在
未足额为郑宏奎缴纳社会保险情
形。

2022年12月25日， 郑宏奎在
车间对机械设备进行周期性清理
时不慎受伤， 被紧急送往医院救
治， 经诊断为右肱骨干骨折、 右
尺骨桡骨闭合性骨折、 右桡神经
损伤、 右尺桡神经损伤。 为此 ，
他先后经过四次住院治疗， 除医
保统筹基本支付外， 自行支付医
疗费用总额为59039.21元。

2023年2月13日 ， 人社局作
出认定工伤决定书， 认定郑宏奎
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 同年
8月10日， 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出
具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确认鉴定
表， 确认郑宏奎停工留薪期为12
个月， 伤残等级为7级。

2024年2月4日， 郑宏奎提交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通过邮寄
方式送达给公司， 理由是公司存
在未依法支付停工留薪待遇、 未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未依法
缴纳社会保险费等， 要求与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 并由公司向他支
付相关待遇。

工伤待遇因少缴社保而
降低， 单位应当补足差额部
分

2024年2月9日， 郑宏奎以公
司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 请求裁决： 1．确认双方劳动
关系已解除， 公司为其出具解除
劳动合同证明， 并办理社会保险
关系和档案转移手续； 2．公司为
其申报全部工伤保险待遇， 并承

担因未依法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
用给其造成的工伤保险待遇损
失； 3．公司向其支付2022年12月
25日至2023年12月25日停工留薪
期 内 未 足 额 支 付 的 工 资 差 额
54595.15元 ； 4．公司向其支付工
伤医疗 费 59039.21元 、 护 理 费
18314元 、 一 次 性 伤 残 补 助 金
83146.83元、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95938.65元、 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95938.65元、 被迫解除
劳动 合 同 经 济 补 偿 金 38375.46
元。

经查， 郑宏奎受伤前的月平
均工资为6395.91元 。 郑宏奎受
伤后， 公司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
71059.17元。 郑宏奎解除劳动关
系前的工伤保险缴费基数为4408
元。 2024年3月28日 ， 人社局按
缴费基数3617.25元/月核定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为47024.25元。 据
此， 仲裁机构裁决： 1.双方劳动
关系于2024年2月4日解除， 公司
配合郑宏奎申领工伤保险待遇并
为其办理社保、 档案转移手续；
2.公司支付郑宏奎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66120元 、 停工留薪期
工资45375.6元。

郑宏奎不服仲裁裁决， 向一
审法院提出诉讼。

对于郑宏奎主张的停工留薪
期工资差额， 一审法院认为， 郑
宏 奎 受 伤 前 的 月 平 均 工 资 为
6395.91元 ， 结合停工留薪期为
12个月的事实， 其停工留薪期工
资应为76750.92元， 扣除公司已
支付的停工留薪期工资71059.17
元， 还应向郑宏奎支付差额部分
5691.75元。

对于郑宏奎要求公司支付医
疗费59039.21元的请求， 因公司
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 医疗费属
于按照国家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
中支付的项目， 且郑宏奎陈述其
未就医疗费向社保经办部门进行
申报， 故对其该项诉讼请求， 一
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郑宏奎主张的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 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等
费用， 公司提交的社会保险参保

单位权益记录单显示， 公司向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的郑宏奎的
工伤保险基数为4408元， 该缴纳
标准低于郑宏奎受伤前的月平均
工资6395.91元 ， 从而影响到郑
宏奎申报工伤保险待遇后的核定
数额， 对该部分差额损失， 一审
法院认为应由公司承担支付责
任。

对于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因工伤保险基金尚未支付，一
审法院认为， 应等待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后， 以郑宏奎的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95938.65元为基数
进行核减，差额部分由公司支付。

对于郑宏奎主张的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 一审法院以郑宏
奎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 6395.91
元为标准， 经核算后确认公司应
向其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95938.65元。

对于郑宏奎仲裁阶段主张的
确认与公司劳动关系已经解除，
公司为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
明， 并办理社会保险关系和档案
转移手续之请求， 因仲裁机构已
经作出裁决， 原被告双方对此均
无异议， 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对于郑宏奎主张的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 因公司存在未
为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情形。 经核算，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应依法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
同经济补偿金44771.37元。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 1.确
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24年
2月4日解除， 公司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5日内协助郑宏奎办理
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2.公司应支付郑宏奎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差额36122.58元、 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95938.65元、 停
工留薪期工资5691.75元 、 解除
劳动合 同 经 济 补 偿 金 44771.37
元， 各项合计182524.35元； 3.公
司协助郑宏奎申领工伤保险待
遇； 4.公司支付郑宏奎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差额部分。

公司不服该判决， 上诉后被
二审法院驳回。

【评析】
依法缴纳社保是维护劳

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前提

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标准，
一般以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作为缴
费基数， 但部分用人单位有时会
少报劳动者的实际工资， 以达到
少缴社会保险费的目的。 有时因
工作疏忽还会出现漏缴的情形，
这就导致劳动者的个人累计缴费
年限、 缴费金额的减少， 进而使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在这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
纠纷， 属于劳动争议…… （五）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
会保险手续， 且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
保险待遇为由， 要求用人单位赔
偿损失发生的纠纷。” 但该规定
未明确用人单位未补足社会保险
费前给劳动者造成的损失是否属
于劳动争议。

本案中， 两级法院法官依据
法理， 将上述规定中用人单位未
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的情
形合理解释为除应包括全部手续
未办理外， 还应包括部分手续未
办理， 即案涉少缴社保费用的情
形。 对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
补办的情形解释为除应包括全部
手续不能补办外， 还应包括部分
手续不能补办或者虽已补办但给
劳动者造成损失的情形， 由此，
认定本案纠纷属于劳动争议纠
纷， 并依法作出相应的判决。

本案中， 郑宏奎主张的并非
要求公司补缴社会保险费， 而要
求公司补偿其单位未按照其月平
均工资标准缴纳工伤保险费用造
成的工伤保险待遇差额损失， 依
据上述法律规定， 当然也属于人
民法院审理范围。 两级法院结合
在案证据， 对郑宏奎的该项主张
依法予以支持， 体现了公平公正
的裁判原则。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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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钟劲 （化名） 咨询说，
上个月的一天晚上， 他驾驶小型
货车回家， 因天色已暗， 视线不
良而撞上他人占道堆放的沙石堆
上造成翻车事故， 他受伤住院共
花去医药费16000多元 。 事后查
明该建筑沙石是村民李某堆放
的， 超出路面近2米， 未设警示
牌也无任何防护措施， 而他驾驶
车辆不存在任何违章情形。

他想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他应当向谁索赔？

法律分析
根据钟劲讲述的情况， 其可

以向堆放沙石的村民索赔， 也可
以要求公路管理部门承担相应的

责任。
一方面， 钟劲可以要求李某

赔偿损失。
《公路法 》 第四十六条规

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
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摆摊设
点、 堆放物品、 倾倒垃圾、 设置
障碍、 挖沟引水、 利用公路边沟
排放污物或者进行其他损坏、 污
染公路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动。”
因此， 村民李某在公路上堆放建
筑沙石显然是违法行为。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五十
六条规定 ： “在公共道路上堆
放、 倾倒、 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
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行为人承担
侵权责任。” 堆放、 倾倒、 遗撒

妨碍通行的物品， 是指在公共道
路上堆放、 倾倒、 遗撒的物品，
影响他人对该公共道路正常、 合
理的使用 。 既可以是堆放 、 倾
倒、 遗撒固体物， 如在公共道路
上非法设置路障、 晾晒粮食、 倾
倒垃圾等； 也可以是倾倒液体、
排放气体， 如运油车将石油泄漏
到公路上、 非法向道路排水、 热
力井向道路散发出大量蒸汽等。
本案中， 钟劲不存在违章情形，
李某违法占道堆放沙石， 妨碍车
辆通行 ， 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
因， 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 钟劲也可以请求
公路管理部门承担相应的责任。

《公路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

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
通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职责，
依法做好公路保护工作， 并努力
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技
术手段，提高公路管理水平，逐步
完善公路服务设施， 保障公路的
完好、 安全和畅通。”《民法典》第
一千二百五十六条规定：“……公
共道路管理人不能证明已经尽到
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应当
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中， 对于村民李某在公
路上堆放建筑沙石妨碍车辆通行
的情况， 公路管理部门未及时发
现和清除障碍， 显然未尽到管理
职责， 因此，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潘家永 律师

编辑同志：
童某是我公司的职

工。 半年前， 他在工作中
受伤， 后被人社局认定为
工伤 。 童某的伤情稳定
后， 公司劝说他出院回家
休养， 童某提出向其支付
8万元伤残待遇为出院条
件。 之后， 公司要求童某
到当地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鉴定其伤残等级， 但又
遭到他的拒绝。

请问： 工伤职工不愿
接受劳动能力鉴定， 单位
该怎么办？ 职工对劳动能
力鉴定结论有异议， 又该
怎么办？

读者： 王长林 （化名）

王长林读者：
童某应当接受劳动能

力鉴定。 劳动能力鉴定，
是指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
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等级
鉴定， 它是工伤职工享受
伤残待遇的前提和基础。
《工伤保险条例》 第二十
一条规定： “职工发生工
伤， 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
后存在残疾、 影响劳动能
力的， 应当进行劳动能力
鉴定。” 工伤职工只有在
接受劳动能力鉴定确定伤
残等级后， 才能确定其应
享受的伤残补助金标准 ，
以及应否享受伤残津贴、
是否可以退出工作岗位
等。

劳动能力鉴定既可以
由单位申请， 也可以由工
伤职工本人申请。 在单位
不积极申请的情况下， 自
己应主动申请劳动能力鉴
定， 以保障自己的权益。
在单位提出劳动能力鉴定
申请的情况下， 工伤职工
应积极配合， 否则， 要承
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工
伤保险条例》 第四十二条
规定 ： “ 工伤职工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停止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 (一) 丧
失 享 受 待 遇 条 件 的 ；
(二 ) 拒不接受劳动能力
鉴定的； (三) 拒绝治疗
的。” 工伤保险待遇包括
工伤医疗待遇、 工伤津贴
待遇和伤残待遇等。 本案
中， 童某拒绝接受劳动能
力鉴定， 却主张享受伤残
待遇等， 贵公司不仅有权
拒绝， 还可以停止童某的
其他工伤待遇。

《工伤保险条例》 第
二十六条规定： “申请鉴
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设区
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服
的， 可以在收到该鉴定结
论之日起15日内向省、 自
治区、 直辖市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
请。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
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最
终结论。” 这就是说， 工
伤职工对劳动能力鉴定结
论不服的， 可按上述程序
申请再次鉴定， 而不能通
过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起诉
的途径来进行救济。

潘家永 律师

占道堆沙石造成交通事故，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少缴社保费导致工伤待遇降低，
谁为劳动者损失“买单”？

职工拒做劳动能力鉴定
用人单位应该怎么办？

用人单位在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时， 连续多年将缴纳基数减少近一倍， 进而导致劳动
者工伤待遇严重缩水。 这样的纠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 劳动者的损失应由谁来 “买单” 呢？ 近
日， 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


